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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大樓

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

副主席胡經昌議員

胡議員：

要求根據要求根據要求根據要求根據《調查委員會條例》《調查委員會條例》《調查委員會條例》《調查委員會條例》 ((((第第第第 86868686 章章章章 ))))

成立調查委員會成立調查委員會成立調查委員會成立調查委員會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本年八月㆒日有關題列事宜的來函收悉。行政長官囑

咐本㆟代致謝意並給予回覆。

　　行政長官㆒直密切跟進近日在發表關於除牌機制的

諮詢建議方面的事態發展。他清楚表示，作為承擔責任的

政府，我們當會立即設法找出今次事件的導因，以及檢討

在草擬和發表有關諮詢文件方面的安排。財政司司長在徵

詢行政長官的意見後，已委任羅正威先生及鄺志強先生就

事件進行獨立調查。獨立調查小組的職權範圍如㆘：

(㆒) 研究有關草擬和制定新訂或修訂港交所

規則和規例的現行程序，包括諮詢業界和

公眾的過程；

(㆓) 就第(㆒)項所得的結果，檢討諮詢文件的

草擬和發放安排；

(㆔) 就日後草擬和制定同類規則和規例方面

的安排和協調，包括諮詢業界和公眾的過

程，提出所需的改善措施建議；以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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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㆕) 於㆓零零㆓年九月十日前向財政司司長

提交報告書，羅列調查的結論和建議。

　　由於財政司司長肩負起整體金融貨幣政策，由他委任

獨立調查小組，了解事件經過並建議改善措施，是完全恰

當的做法。行政長官堅信，兩名小組成員完全勝任有關工

作，能以公正持平和具透明度的方式進行全面調查。調查

範圍包括有關政府官員，以及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

和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的㆟員。所有有關㆟士均已

同意充分合作，協助調查工作。因此，政府當局無須成立

法定調查委員會，否則調查工作將需頗長時間方可完成。

　　行政長官已指示財政司司長在收到調查結果後，立即

向他匯報。政府當局亦已答應向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作

出簡報，並公開調查結果。行政長官相信，詳細交待事件

始末，以及迅速採取措施防止類似事件發生，是保障公眾

利益的最佳做法。只有在合理的短時間內，完成徹底和獨

立的調查，政府當局才能做到這㆒點。

　　基於㆖述理由，行政長官認為無須委任法定調查委員

會調查同㆒事件。政府當局在收到獨立調查小組的結果

後，定會積極跟進。

行政長官私㆟秘書袁銘輝

㆓零零㆓年八月七日

副本送： 財政司司長
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


